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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银山棉麻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计划与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购房意向协议，拟购买

位于合肥东部新中心物联网三期产业园内（大致建筑面积为 8301.38 平方，具

体房号、建筑面积以最终测绘报告及正式购房合同约定为准）的房产作为研发

中心。该房产目前仍处于建设期，房款总价具体以双方正式签订的不动产买卖

合同为准（房款总价=房屋建造财务决算审定成本价+因出售产生的相关税费+

项目建设管理费）。公司预计房款总价可能会达到或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基于审慎原则，本次购买资产除董事会审议外，还将提交

股东会审议。 

本次拟购置的房产区位条件优越，将显著优化研发环境，是公司强化创新

体系与人才战略的关键举措。该举措不仅能直接提升对高端研发人才的吸引力

与团队稳定性，更将通过增强技术创新与产品竞争力，有力塑造公司品牌形象，

为开拓市场、赢得发展空间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挂牌公司购买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房产、机械

设备等，充分说明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可以视为日常经营活动，不纳入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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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购买房产主要用于核心研发中心建设及日常经营活动，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购置研发中心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

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 441 号 

注册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 441 号 

注册资本：750,000,000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园区

管理服务;文化场馆管理服务;文物文化遗址保护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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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酒店管理;餐饮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法定代表人：王恒 

控股股东：合肥市瑶海区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合肥市瑶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东部新中心物联网三期产业园（在建）研发中心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大兴镇兴城路 5号双兴河畔邻里中心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拟签署的购房意向协议中，出售方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已明

确其系交易标的房产的合法建设方及所有权人，具备合法出售交易标的房产的

全部资质。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上述交易的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不

利影响的情形，也不存在侵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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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该地区交易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友好协商后确

定。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的定价综合考虑项目基本情况、周边房产交易价格等多方面因

素，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鉴于 2025 年 9 月公司与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管理办公室签订《合肥银山

棉麻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协议》（以下简称“合作投资协议”），依据合作投

资协议中“购房协议由乙方与东投公司单独签订”的原则性约定，公司与合肥

东部新中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就购置房产事宜达成本次购房意向协议，双方明

确核心权利义务，为后续正式购房合同的签订奠定基础。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是公司强化创新体系与人才战略的关键举措。该举措不仅能直接

提升对高端研发人才的吸引力与团队稳定性，更将通过增强技术创新与产品竞

争力，有力塑造公司品牌形象，为开拓市场、赢得发展空间奠定坚实基础。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是公司从长期战略规划出发而做出的慎重决策，有利于公司持续

发展，不存在重大投资风险，但认购书相关的正式协议签署及正式实施尚需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会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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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购买资产不会引起公司的主营业务、商业模式发生变化，从长远发展

来看，对公司未来业绩和收益具有积极影响。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 

《合肥银山棉麻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购房意向协议》 

 

 

 

 

合肥银山棉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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